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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法規

下文所載為有關本集團於澳門營運之澳門法律及法規若干方面之概要。

澳門

規管商業公司以及其擁有人的一般制度乃根據以下法律建立：

澳門商法典

澳門商業登記法典

澳門民法典

根據澳門商法典第61條，商業登記旨在公開商業企業家及企業之法律地位，以確

保交易受法律保障。所有相關的商業註冊均由商業及動產登記局負責。

工程執照

建築工程法律框架內的法律乃根據以下法律制定：

第79/85/M號法令 － 《都市建築總章程》

第24/2009號行政法規修訂「《都市建築總章程》」

第44/91/M號法令 － 《建築安全與衛生規章》

第34/93/M號法令 － 《適用於職業性噪音的法律制度》

第54/94/M號法令 － 《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的法規》

第24/95/M號法令 － 《核准防火安全規章》

第46/96/M號法令 － 《澳門供排水規章》

第47/96/M號法令 － 《地工技術規章（地工技術工程規章）》

第56/96/M號法令 － 《屋宇結構及橋樑結構之安全及荷載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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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1/M號法律 － 《環境綱要法》

第8/2014號法律 － 《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

第60/96/M號法令 － 《鋼筋混凝土及預應力混凝土結構規章》

第63/96/M號法令 － 《水泥標準》

第64/96/M號法令 － 《鋼筋混凝土用熱軋鋼筋標準》

第32/97/M號法令 － 《擋土結構與土方工程規章》

第42/97/M號法令 － 《混凝土標準》

第1/2015號法律 － 《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

第79/85/M號法令制訂管制進行土木工程之工程計劃審閱及核准案卷以及准照

發給及稽查的行政性質規則。未經土地工務運輸局核准有關工程計劃及發給相關准照，

不得進行新建築物施工、對現有建築物進行重建、修葺、維修、更改或擴建工程、建築

物的拆卸，以及任何導致地形改變的工程或工作。

為進行上述工程，利害關係人須填妥由土地工務運輸局提供的專用表格，向該

局通知擬進行的工程項目，以及預計動工及竣工日期，並附同已在該局註冊的建築公

司或建築商簽署的聲明書，以及該局要求遞交與工程相關的其他文件。

經查核利害關係人遞交的上述的文件後，該局須在上述的表格加蓋專用印章，

並將之發回予利害關係人而利害關係人在進行工程時，必須將表格張貼在工程地點的

當眼處。

該局具職權監察對上述法令及其補足法例的遵守情況。僅在澳門本地註冊的法

人方得獲該局核准有關工程計劃及發給相關的工程准照。有關對該局審核的工程計劃、

或有關工程計劃草案及修改工程計劃，須經由預先在該局註冊的技術員簽署。有關已

核准計劃之工程的指導，須由在土地工務運輸局註冊的合資格技術員進行。有關已核

准計劃之工程的施工，只可由經在該局註冊之建築公司或建築商進行。施工過程中，

容許透過合約形式聘用或判給他人按照已核准的工程計劃內容進行指定的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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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公司及建築商資格的審定，按其向該局遞交之申請書，連同所擁有的技術

工具名表，及已完成工程名單進行。

根據第1/2015號法律第17條及第18條第1款，僅私營部門的技術員及至少聘有一

名已註冊技術員的自然人商業企業主及公司可向土地工務運輸局申請註冊，以負責編

製計劃、指導或監察工程。註冊的有效期於註冊翌年年底屆滿。註冊續期須於註冊屆

滿後的公曆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間進行。

根據第1/2015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民事責任保險對註冊及註冊續期至關重要，

技術員、自然人商業企業主及公司須購買一份有效的民事責任保險，以承保執行編製

計劃、指導或監察工程時所造成的損害。

稅收合法性

企業稅主要根據以下法律制訂法律框：

第15/77/M號法律

第16/84/M號法令

第16/85/M號法令

第60/GM/97號批示

第102/GM/96號批示

第26/GM/99號批示

第11/2016號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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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補充主要根據以下法律制訂法律框：

第21/78/M號法律

第12/80號批示

第49/80號批示

第15/96/M號法律

第59/GM/97號批示

第12/2003號法律

第4/2005號法律

第11/2016號法律

根據澳門營業稅規章第2條第1款，從事任何工商業活動的自然人或法人須繳納

營業稅。然而，根據第11/2016號法律第11條，第15/77/M號法律所附的澳門營業稅規章

表1及表2（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獲批核）所載列之活動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豁免繳納

二零一七年營業稅。

所得補充稅是徵收境內任何居住地的自然人或法人所賺取的總收入。根據第

11/2016號法律第20條，所得補充稅規章第7條列明的適用稅率於九月九日經第21/78/M

號法律批核，二零一六年的免稅額為600,000澳門元。當收入超過該金額時，將按12%

的稅率納稅。

勞工、健康及安全

有關僱用澳門本地及外地員工的法律框架乃根據以下法律制訂：

第7/2008號法律 － 《勞動關係法》

第40/95/M號法令（《僱員賠償保險條款》）

第37/89/M號法令（《商業場所、辦事處場所及勞務場所之衛生與安全總規章》）

第13/91/M號法令（《違反商業場所、辦事處場所及勞務場所之衛生與安全總規

章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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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010號法律（《社會保障制度》）

第142/2016號行政長官批示（《修改每月退休金、殘疾津貼及福利補貼金額》）

第357/2016號行政長官批示（《僱員及僱主的供款金額及各自供款比例》）

第13/2010號行政法規（《規範聘用外地僱員許可內設定的條件或負擔規章》）

第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

第8/2010號行政法規（《聘用外地僱員法施行細則》）

第17/2004號行政法規（《禁止非法工作規章》）

第7/2008號法律《勞資關係法》是訂定勞動關係的一般制度。在澳門的勞動關係

範圍內，僱主有權根據相關法規訂明提供工作時所應依循的規定，並可為此制定載明

工作安排及工作紀律的企業規章，但其施行不可使僱員的工作條件低於該法律之規

定。根據同一法律第33條有關正常工作時間之規定，僱員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

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僱員在每週有權享受連續二十四小時的有薪休息時間。而勞動

關係滿一年的僱員，於翌年有權享受不少於六個工作日的有薪年假。倘僱主因不履行

第7/2008號法律規定的義務而構成違法行為，除被科處處罰以及繳納罰金或罰款外，

並不免除違法者履行仍屬可履行的有關義務。

第40/95/M號法令《僱員賠償保險條例》適用於彌補因工作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

之損害之制度。其範圍包括在任何行業提供服務之僱員，享有該法規所規定之對工作

意外及職業病所引致之損害之彌補權。如在澳門招聘而為在澳門合法從事業務之僱主

提供服務之僱員，在外地發生工作意外，該受害人有權收取該法規所規定之給付，但

發生意外地點之法律賦予受害人及其家人享有彌補權之情況除外。若發生意外地點之

法律賦予之彌補是低於該法規所規定之彌補，僱主應負擔有關之差額。僱主應為其僱

員強制購買保險，以保障並補償給因工作意外及職業病受損的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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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010號法律是訂定社會保障制度。其目的是為澳門居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

尤其是養老保障，以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所有與他人建立勞動關係的僱主，須在社

會保障基金註冊，以履行供款責任。受益人（即僱員）及僱主有義務向社會保障基金進

行供款。社會保障制度包括殘疾金、失業津貼、出生津貼、結婚津貼及喪葬津貼。該制

度亦可包括經行政長官核准的特定援助計劃內的其他社會保障措施。

根據第21/2009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的規定，僱主如需聘用非本地居民在

澳門工作，必須事先獲得聘用許可，有關申請須向澳門人力資源辦公室提出。申請獲

得批准後，受聘的非本地居民亦須到治安警察局申請僱員身份之逗留許可及辦理「外

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後方可在澳門工作。該法律第五條第一款規定下列者可獲許可聘

用外地僱員：(1)澳門居民；(2)住所或場所設於澳門的法人；(3)在澳門設有商業或工

業場所的非本地居民。

第8/2010號行政法規規範外地僱員聘用許可的授出、逗留許可的授出、聘用費的

繳付及徵收聘用費所得的用途。聘用許可的申請須載明僱主擬提供予外地僱員的工資

及其他主要勞動條件。非本地居民在獲發以「外地僱員逗留許可」後，且僅在該許可維

持有效的情況下，方可在澳門工作。僱主須在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以式樣經

社會保障基金核准的憑單繳付前一季度的聘用費。徵收聘用費所得，屬社會保障基金

的收入。

勞工暨就業局、治安警察局或海關如認為非居民所從事的活動不符合上指的情況，

將立即通知該非澳門居民提供服務的澳門的自然人或法人，該自然人或法人在獲悉通

知後應立即終止該非居民的活動。

違反《禁止非法工作規章》第4條所規定的限制及條件的澳門的涉事僱員，按第

6/2004號法律第16條各處以20,000.00澳門元至50,000.00澳門元的罰款及負上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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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以下為與本集團於香港的業務有關的香港法律及法規若干方面的概要。

僱傭條例（香港法例第57章）

工資定義

「工資」指支付予僱員作為其所做或將要做的工作的所有報酬、收入、津貼（包括

交通津貼、勤工津貼、佣金及超時工作薪酬）、小費及服務費，不論其名稱或計算方法，

但不包括：

(a) 僱主提供的居所、教育、食物、燃料、水電或醫療的價值；

(b) 僱主對任何退休計劃的供款；

(c) 屬於賞贈性質或僅由僱主酌情發給的佣金、勤工津貼或勤工花紅；

(d) 非經常性的交通津貼、任何交通特惠的價值或僱員因工作引致的實際開銷

的交通津貼；

(e) 僱員支付因工作性質引致的特別開銷而須付給僱員的款項；

(f) 年終酬金或屬於賞贈性質或僅由僱主酌情發給的每年花紅；及

(g) 完成或終止僱傭合約時所付的酬金。

僱員可得的年終酬金、產假薪酬、待產假薪酬、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疾病津貼、

假日薪酬、年假薪酬及代通知金，均根據上述工資的定義計算。

計算上述款額時，亦須將超時工作薪酬包括在內，惟：

(a) 超時工作薪酬屬固定性質；或

(b) 超時工作薪酬在過去12個月內每月平均款額不低於該僱員在同期的平均

月薪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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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工資

工資在工資期最後一天完結時即到期支付，僱主必須盡快支付所有工資給僱員，

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工資期屆滿後七天。僱主如果未能於工資期屆滿後七天內支付

工資，須就欠薪支付利息給僱員。

僱主如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不依時支付工資給僱員，可被檢控，一經定罪，可處

罰款350,000港元及監禁三年。

僱主如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不支付欠薪的利息給僱員，可被檢控，一經定罪，可

處罰款10,000港元。

未能支付工資

僱主如果不能再支付到期的工資，須根據僱傭合約的條款而終止該合約。

僱員如果超過1個月仍未獲發已到期的工資，可認為其僱傭合約在未經通知下已

被僱主終止，並有權領取代通知金及其他法定及合約終止付款。為避免爭議，僱員在

行使僱傭條例所賦予的該等權利時，應知會僱主。

僱員補償條例（香港法例第282章）

僱員補償條例就僱員因工傷制定一個不論過失及無須供款的僱員補償制度。該

條例的主要條文包括：

適用範圍

僱員因工及在僱用期間遭遇意外而致受傷，或患上僱員補償條例所指定的職業病，

僱主有責任支付補償。

僱員補償條例一般適用於根據僱傭合約或學徒合約受僱的僱員。由香港僱主在

本港僱用，而在外地工作時因工受傷的僱員，亦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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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喪失工作能力的程度

兩級制評估委員會－僱員補償（普通評估）委員會及僱員補償（特別評估）委員會－

負責評估僱員因工傷所須缺勤的期間和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程度。

解決索償

視乎個案情況，僱員索償可循下列途徑解決：

(a) 直接支付補償

(b) 按僱員補償條例藉協議釐定補償

(c) 以簽發證明書方式解決

(d) 由法院裁決

強制保險

僱主須持有有效的工傷補償保險單，以承擔其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及普通法就僱

員因工受傷所要負的法律責任。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香港法例第485章）

範圍

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為一項僱員退休保障制度。除獲豁免人士外，年滿18

歲至未滿65歲的僱員（全職或兼職）及自僱人士均需參加強積金計劃。

註冊

全職及兼職員工（除獲豁免人士外）均適用於強積金制度。

所有行業用人單位應當於聘請後第一個60日內為其正式員工（即年滿18歲至未

滿65歲的僱員，且獲聘60日或以上）辦理強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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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業或餐飲業的僱主應於僱傭後第一個10日內為其兼職僱員辦理強積金計劃，

無論聘用期限的長短。兼職僱員為年滿18歲至未滿65歲，並每日或少於60日的固定期

間受僱於其中一個行業。

僱主可選擇參與一種或多種市場強積金計劃並向其僱員提供有關計劃。政府鼓

勵僱主就選擇強積金計劃諮詢其僱員。

供款

受強積金制度涵蓋的僱員及僱主均須定期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供款，雙方的供款

額均為僱員有關入息的5%，並受限於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對於收取月薪的僱員，

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分別為7,100港元及30,000港元。

僱傭條例項下的「有關收入」指僱主以金錢形式支付或應付予僱員的任何工資、

薪金、假期津貼、費用、佣金、花紅、合約酬金、賞錢或津貼，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則除

外。

僱員和僱主皆可選擇在強制性供款以外作出額外的自願性供款。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香港法例第509章）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規定須為僱員在工作地點提供安全健康的措施，無論是工

業或非工業。此條例基本為載列一般要求而賦權條例。

涵蓋範圍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覆蓋幾乎所有工作地點，即僱員工作的地點。除廠房、建築

地盤及餐館外，辦公室、實驗室、商場、教育場所等其他地方亦受法律所管轄。然而，

有些工作地點例外，即：

(a) 位於公眾地方的飛機或船隻；

(b) 位於公眾地方的陸上載具的司機佔用位置（但其他在載具內工作的僱員則

包括在法例內）；

(c) 在其內的僱員僅屬家庭傭工的住宅所處；及

(d) 僅自僱人士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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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承擔者的角色

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所有人均有責任創造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

僱主應採取以下措施，促進工作地點的安全及健康：

(a) 提供及維持不會危害安全或健康的作業裝置及工作系統；

(b) 作出確保使用、處理、貯存或運載作業裝置或物質時安全及健康的安排；

(c) 提供所有所需的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確保安全及健康；

(d) 提供及維持安全進出工作地點的途徑；及

(e) 提供及維持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

處所佔用人有責任確保：

(a) 該處所；

(b) 進出該處所的途徑；及

(c) 存放於該處所的任何作業裝置或物質，

是安全和不會危害該等處所工作人員的健康，即使彼等未直接僱用該名人士在該等處

所工作。

僱員應透過以下措施促進工作地點的安全及健康：

(a) 照顧工作地點中的人的安全及健康；及

(b) 使用由僱主提供的任何設備，或遵照僱主訂定的制度或工作方式工作。

條例的執行

勞工處處長獲授權簽發敦促改善通知書及暫時停工通知書，以防止工作地點的

活動對僱員構成即時的危險。僱主如未能遵從通知書的規定，即屬犯罪，可分別處以

罰款200,000港元和500,000港元，以及監禁長至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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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條例（香港法例第608章）

最低工資條例確立法定最低工資（「法定最低工資」）制度，目的是在防止工資過

低、減少低薪職位流失、維持本港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等重要考慮中，取得適當平衡。

法定最低工資設定工資下限，保障基層僱員。

法定最低工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開始實施。由二零一七年五月一日起，法

定最低工資水平為每小時34.5港元。就僱主備存僱員的總工作時數記錄的金額上限，

亦同時修訂為每月14,100港元。

法定最低工資以時薪為單位，基本原則是僱員在任何工資期的工資，按他的總

工作時數以平均計算，不得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

最低工資條例的重要條文（例如工資的定義）盡量緊貼僱傭條例，以確保法例的

一致性和有效執法，避免對勞資雙方產生混淆，以及盡量減輕僱主的遵行成本。




